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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準備、傳送及維護已由研究倫理委員會通過的活動計畫檔案及相關文件提

供指引。 

2. 範圍 

本標準作業程序適用於所有由研究倫理委員會辦公室所維護活動計畫檔案及

相關文件。前述文件或檔案得指電子檔型式文件，電子檔型式包含： 

1.經計畫主持人簽名後掃描之電子檔 

2.於 PTMS線上系統經計畫主持人點選送出之電子檔 

3.審查專家委員於線上系統(含電子郵件)提供之審查意見電子檔 

4.其他經委員會同意之電子型式 

3. 職責 

研究倫理委員會秘書處有職責在特定期間確保隱密且促使隨時的符合制度來

使所有計畫檔案皆能保密地準備、維護、傳送及歸檔。 

4. 流程 

步驟 程序 負責人員/單位 

1 
整合活動計畫檔案的內容 

 

研究倫理委員會秘書處 

2 維護活動計畫檔案 研究倫理委員會秘書處 

5. 細則 

5.1.整合活動計畫檔案的內容 

5.1.1. 取得主要的文件 

5.1.2. 將所有相關文件予以收集、分類及彙整在一起 

5.1.3. 為了完整建置研究倫理委員會對於計畫的審查與其核准之間的關

聯歷程，秘書處應確認計畫檔案包含下列文件：  

• 原始申請資料及研究期間收到的任何新增資料。 

• 主持人手冊或類似文件 

• 通過證明或其他給試驗主持人的文件 

• 被核准的文件（計畫案、修正案、受試者同意書、招募廣告資料

等） 

• 收到之不良反應報告或試驗中新藥安全報告 

• 持續試驗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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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資料及安全性監測報告(若有) 

• 對於受試者或其他人造成危險的非預期問題 

• 違規不順從的文件檔案 

• 顯著的新發現 

5.1.4. 以簡易審查程序進行的新案及持續案之計畫檔案應包含： 

5.1.4.1.進行簡易審查程序的正當性  

5.1.4.2.審查委員的審案流程 

5.1.4.3.因法規規範所需要的任何發現結果文件 

5.1.5. 免除審查程序正當性之計畫檔案 

5.1.6. 若有因應法規或規範要求的決策之文件均應保存 

5.1.7. 使用之文件夾封面上有下列各項內容： 

• 試驗委託者名稱  

• 研究倫理委員會秘書處發給之本院試驗編號 

• 將下列各項放入每一個文件夾中，並包含下列資訊： 

- 試驗委託者地址及聯絡電話/電子郵件、聯絡人身分證明號碼、

計畫編號、試驗主持人姓名（含地址、電子郵件、電話及傳真）

及職稱 

- 研究倫理委員會計畫申請書、個案報告表、主持人手冊（藥物

研究）、受試者同意書、翻譯成相關語文的文件、宣傳資料及

收案程序、試驗主持人學經歷、任何其他由主持人呈交的資料 

• 通訊資料 

• 由首次至最終通過的版本其所有文件 

• 不良事件 

• 修正案 

• 持續試驗計畫案文件 

• 結案報告 

5.2.活動計畫檔案的維護 

5.2.1. 由研究倫理委員會秘書處人員將計畫檔案依案號歸檔。 

5.2.2. 將通過之計畫檔案相關文件適當地彙整在一起。 

5.2.3. 在包裹上貼上一識別標籤。 

5.2.4. 將所有進行中及可能進行的研究包裹放置於安全的檔案櫃中(或以

電子檔方式保存)。 

5.2.5. 將計畫檔案存放在容易接近且安全的地方，直至結案報告經研究倫

理委員會審查及接受(或以電子檔方式保存)。 

5.2.6. 將所有已結案之計畫檔案送至檔案保管處(或以電子檔方式保存)。 

5.2.7. 在研究結束後將結案計畫檔案保存至少三年(或以電子檔方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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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5.2.8. 注意：在多個中心執行的研究，應由一位秘書處人員負責檔案保管

及提供各方參考，以避免不必要的重複。 

5.2.9. 檔案可提供主管機關或部門授權的代表於合理的時間及方式內進

行查閱及複印。 

5.2.10. 若計畫因為未收錄受試者而撤案，計畫檔案應保存至少三年。 

6. 名詞解釋 

名詞 說明 

活動計畫檔案 各項目前已通過的計畫之計畫書、支持性文件、通訊的紀錄

和報告。. 

個案報告表 

CRF 

個案報告表是一種印刷、電子文件，用以記錄每一位受試者

所有計畫所需的資訊，並報告給試驗委託者。 

查驗登記新藥 

IND 

試驗中新藥是指其效用及安全性仍在研究中且未經主管單位

核准販售亦未上市的藥物。因此這些藥物只能被通過在某些

研究地點使用。 

受試者同意書 受試者同意書是一份書面、經簽署及註明日期的紙本文件，

用以確認受試者在經過告知某一特定試驗相關的所有資訊之

後自願參加該項試驗。 

7. 參考文獻 

參照 SOP01.1標準作業程序之撰寫、審查、頒布與修訂之參考文獻 

8. 附件 

無 


